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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10日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案件频发态势，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环办执法〔2020〕16号）和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关于印发〈重庆市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环〔2020〕87号）文件精神，结合《重庆市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有关要求，区政府决定，于2020年8月至11月，在全区集中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有效遏制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环境事件的发生，切实解决危险废物污染问题，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重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二、工作目标

针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多发态势，突出“三个重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行为），通过认真摸排、重点监管及时发现环境违法犯罪线索，坚决查处一批涉嫌危废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三、工作内容

（一）突出重点行业。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行业、医药制造行业、页岩气勘探开采行业、船舶制造行业、铝制品生产加工制造行业、汽车修理行业、家具制造行业、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等作为重点，广泛收集、深入挖掘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线索，集中查办一批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群众健康、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并予以曝光，同时做好涉案危险废物和倾倒现场处置，对失职渎职的责任人员依法依纪实施问责，实现违法犯罪行为惩处到位，涉案废物处置到位，责任人员处理到位，营造舆论氛围到位，形成精准打击、持续高压的态势。

（二）突出重点区域。以化工园区、页岩气勘探开采区、沿江一公里范围为重点区域，各乡镇（街道、园区）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针对小汽修、小家具加工制造、船舶修造、废旧塑料加工和废旧物资回收等企业组织开展专项行动相关工作。

（三）突出重点打击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具体包括：

1.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或跨行政区域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

2. 逃避监管，私设暗管或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

3. 向河流、河道、水库等倾倒危险废物的；

4. 无危险废物经营处置资质的作坊、工厂或以合法形式为掩护的单位非法收集、贮存、利用、运输、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

5. 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及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

四、工作任务

（一）认真摸排，及时发现环境违法犯罪线索
1. 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要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充分利用“72899929”“110”举报热线等渠道，全面收集各类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按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试行）》（渝环〔2020〕73号）要求，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鼓励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积极整合环境执法、固体废物管理、环境监测力量，对收集的线索分析研判，梳理汇总有价值的案件线索。

2. 深入排查摸底。区生态环境局要通过对危险废物重点产生单位、经营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排查，核实危险废物实际产生种类、数量，建立健全排查清单，督促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如实通过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申报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情况。督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建立危险废物经营记录簿，详实记录危险废物入场（厂）、入库、收集、贮存、利用及处置情况。
3. 核实违法犯罪线索。区生态环境局要对2018年以来接到的涉危险废物投诉举报和信访案件、行政处罚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案件以及2019年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和正在开展的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回顾，对疑难、复杂案件要现场核实后续整改情况。区公安局要对2018年以来涉危险废物行政拘留、刑事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将重点人员列入重点监管范围，深度经营扩线。

4. 加大远程执法手段运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查、自动监控、视频监控、用能监控、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对相关企业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加大远程巡视监控力度，及时发现违法犯罪线索。

5. 强化网络信息平台监控。区公安局要落实安全管理和技术防范措施，加大对各类贸易类、货运类网络平台的监控，围绕为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提供信息服务、交易服务、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各个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及时发现危险废物非法交易、运输、倾倒违法犯罪线索。

（二）重点监管，及时查处涉危险废物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行业、医药制造行业、页岩气勘探开采行业、船舶制造行业、铝制品生产加工制造行业、汽车修理行业、家具制造行业、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等作为重点，通过查阅环评、排污许可、台账记录、申报记录、生产记录、用电记录、转移联单、接收单位相关记录、运输车辆进出厂记录、车辆运行轨迹等。核实台账记录和申报的危险废物种类、数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危险废物贮存情况与台账是否相符；可延伸到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核对。核实是否存在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行为，是否存在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是否存在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证经营单位利用处置，是否存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

（三）对涉嫌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实施精确打击
针对线索摸排和重点企业监管中发现的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问题，区生态环境局要抽调环境执法、固体废物管理、环境监测人员组成专案组，对非法转移、倾倒的危险废物追根溯源，摸清产生、运输、倾倒链条，对链条上全部涉案企业和个人，按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有关规定，依法实施严惩重罚。对符合移送行政拘留条件的依法移送区公安局。涉嫌环境犯罪的，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向区公安局移送，相关材料抄送区检察院，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区生态环境局按规定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区公安局要把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纳入“昆仑2020”专项行动打击重点，组织强有力的工作专班，开展破案攻坚。积极开展线索排查、信息研判，坚持全环节、全链条办案思路，用足专业手段，强化收集固定证据，摸排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及时抓捕涉案人员，摧毁斩断危险废物非法处置产业链条。加强与区生态环境局协作配合，依法及时受理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适时开展联合调查，提高办案效率。加强与区检察院沟通协调，在案件定性、证据固定等方面加强案情会商，确保案件顺利移送起诉。

区检察院对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要及时审查，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对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及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并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或者疑难复杂的涉嫌犯罪案件，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区检察院要及时会商、形成合力，对重大疑难复杂涉嫌犯罪案件开展联合办案，确保违法行为查处落到实处。

五、工作安排

（一）部署动员阶段（2020年8月10日前）。8月7日前启动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二）专项行动实施阶段（2020年8月至11月）。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多部门联动，认真摸排、全面收集各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发现、核实环境违法行为线索，依法查处发现的各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对本方案所列重点行业，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分别对区属直管企业开展危废现场检查专项行动；各乡镇（街道、园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区属直管外的企业单位开展危废专项检查行动；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区检察院抽调执法人员组成三个专项督查工作组，不定时不定期，对危废专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巡查、明查和暗访，对危废专项行动期间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进行规范和纠正，依法打击违法行为，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专项行动顺利有序开展。

在危废专项行动期间，区生态环境局、各乡镇（街道、园区）必须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危废案件，不得超越法律权限执法，构成立案条件的案件必须立案查处；查处的各类危废案件，若具备移送拘留条件的，必须移送区公安局实施行政拘留，若构成环境污染罪的案件，必须移送区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构成环境污染罪的案件，若已量罪定刑，原则上不得再次给予行政处罚。
（三）总结报告阶段（2020年11月）。2020年11月10日前，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园区）形成专项行动工作总结，书面报送区生态环境局汇总上报。

各有关单位按照部署动员、实施、总结报告三个阶段开展工作（公安机关按照“昆仑2020”专项行动部署开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要求。集中开展线索摸排、重点企业监管，集中力量查处一批涉危废环境违法行为，整治一批管理不规范企业。及时总结工作成效并适时开展典型案件集中宣传。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在人员、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投入和保障，明确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区生态环境局要强化执法，及时获取案件线索，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对重点案件，抽调执法骨干配合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开展工作，积极协助提供环境监测或技术支持，出具现场勘验、环境监测及认定意见等。根据办案需要，协调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专业人员，对案件侦办中的专业问题会商研判。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可结合本次工作，联合区法院印发通告，鼓励群众集中举报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行为，敦促、规劝在逃污染环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二）强化工作落实。各有关单位工作开展情况明确专人每月20日前向区生态环境局报送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附件2），同时每月报送不少于2期有检查点位图片和文字资料的信息资料，区生态环境局汇总后于每月25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和区检察院将定期督导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开展通报。
（三）加大信息公开。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采取现场新闻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对典型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强化警示教育。加强社会监督，畅通危险废物非法排放、倾倒、处置举报渠道，实行举报奖励制度，公开宣传有奖举报制度和举报热线，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联系人：区生态环境局鞠学超，电话：13983581008，邮箱：1242904609@qq.com；区公安局何展毅，电话：13996760911；区检察院杨忠，电话：13452555553。
附件：1．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2．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3．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现场督导组分组表
4．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联络员信息表

附件1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为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案件频发态势，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关于印发〈重庆市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环〔2020〕87号）文件精神，区政府决定成立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胡  涛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张均龙  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洪斌  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  彦  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成  员：赵黎明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赵  云  区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王  铎  区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何展毅  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

杨  忠  区检察院检察官
石本明  区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支部书记

陈  兵  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刘  强  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周波毅  区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和固废物管理科科长
邓小燕  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黎红霞  区生态环境局考核督察科科长

夏银丽  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科长
梁  勇  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科长
卢帮俊  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熊德明  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研究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生态环境局，由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局和区检察院指派专人组建，负责日常工作。

附件2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单位
	检查点位
	问题类型
	具体情况
	是否立案查处
	处罚情况
	行政
拘留
（人）
	刑事
犯罪
（人）
	是否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备注

	
	
	
	
	
	
	
	
	
	
	

	
	
	
	
	
	
	
	
	
	
	

	
	
	
	
	
	
	
	
	
	
	

	
	
	
	
	
	
	
	
	
	
	

	
	
	
	
	
	
	
	
	
	
	

	
	
	
	
	
	
	
	
	
	
	

	
	
	
	
	
	
	
	
	
	
	

	
	
	
	
	
	
	
	
	
	
	

	
	
	
	
	
	
	
	
	
	
	


检查企业：                           家；出动执法人员：　　　            　 　　人；处罚：                            件；

罚款：                                 万元；移送拘留：                         件；移送刑事犯罪：                     件；

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件。

注：此统计表填写当月数据，并于每月20日前报送至邮箱1242904609@qq.com。

附件3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现场督导组分组表
	组别
	组  长
	副组长
	督导组成员
	督导区域
	车辆保障

	1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
	张  彦
	石本明
	陈兵  夏银丽  崔婵（区公安局） 
	白涛园区、清溪园区、白涛街道、荔枝街道、江东街道、清溪镇、南沱镇、焦石镇、罗云乡、武陵山乡、大木乡
	区生态环境局保障1辆车及1名驾驶

	2
（区公安局牵头）
	张洪斌
	王  铎
	周波毅  邓金明（区公安局） 杨忠（区检察院）
	龙桥工业园区、蔺市镇、新妙镇、石沱镇、龙潭镇、马武镇、青羊镇、增福乡、同乐乡、大顺乡
	区公安局保障1辆车及1名驾驶员

	3
（区检察院牵头）
	赵黎明
	赵  云
	刘强  鞠学超  罗伟（区公安局） 朱丽莎（区检察院）
	涪陵新城区、李渡街道、马鞍街道、江北街道、崇义街道、敦仁街道、龙桥街道、义和镇、珍溪镇、百胜镇
	区检察院保障1辆车及1名驾驶员


附件4

涪陵区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联络员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电话（手机）
	邮箱
	备注

	
	
	
	
	
	
	

	
	
	
	
	
	
	

	
	
	
	
	
	
	

	
	
	
	
	
	
	

	
	
	
	
	
	
	

	
	
	
	
	
	
	

	
	
	
	
	
	
	

	
	
	
	
	
	
	

	
	
	
	
	
	
	

	
	
	
	
	
	
	

	
	
	
	
	
	
	


注：联络员信息表请各单位于2020年8月11日前报送至邮箱1242904609@qq.com。
  抄送：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检察院，区人武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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